关于印发《市级卫生健康行政处罚类行政裁量权基准》的通知
宁卫规〔2023〕1号
各区卫生健康委、江北新区卫生健康和民政局，各相关直属单位：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22〕27号），根据《省政府办公厅关于统筹推进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通知》（苏政办发〔2023〕1号）和《南京市司法局关于统筹推进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为推进全市卫生健康领域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的建立完善，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结合行政执法实践，我委制定了《南京市遗体和器官捐献条例》《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条例》《南京市献血条例》的行政处罚行政裁量权基准，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市级卫生健康行政处罚类行政裁量权基准清单
  

 
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2023年7月24日










附件
 
市级卫生健康行政处罚类行政裁量权基准清单
	权力编码
	11320100012948253M33202NJ37400001

	权力事项
	对违背捐献人意愿改变遗体用途的处罚

	法律依据
	【地方性法规】《南京市遗体和器官捐献条例》
    第三十二条：违反本条例规定，违背捐献人意愿改变遗体用途的，由市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处罚种类
	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等

	非现场执法（试行）
	

	自由裁量基准

	情形描述
	非法获利一万元及以上的，由市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二万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裁量幅度
	25000-30000

	
	非法获利不足一万元的，由市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一万五千元以上二万五千元以下罚款;没收违法所得;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5000-25000

	
	没有非法获利的，由市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一万元以上一万五千元以下罚款;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000-15000

	
	减轻处罚
	该违法行为性质严重，影响恶劣，不建议适用减轻处罚

	
	从轻处罚
	该违法行为性质严重，影响恶劣，不建议适用从轻处罚

	
	不予处罚
	该违法行为性质严重，影响恶劣，不建议适用不予处罚

	适用建议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说明，裁量幅度档次可分为3档，具体视工作需要情形而定；本裁量权基准清单所称的市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为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市级卫生健康行政处罚类行政裁量权基准清单
	权力编码
	11320100012948253M33202NJ37500001

	权力事项
	对买卖捐献的遗体的处罚

	法律依据
	【地方性法规】《南京市遗体和器官捐献条例》
    第三十三条：违反本条例规定，买卖捐献的遗体的，由市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交易额八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处罚种类
	罚款、没收违法所得等

	非现场执法（试行）
	

	自由裁量基准

	情形描述
	数量大于7具的，由市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交易额十倍罚款;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裁量幅度
	交易额十倍

	
	数量3具至7具的，由市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交易额九倍罚款;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交易额九倍

	
	数量小于3具的，由市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交易额八倍罚款;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交易额八倍

	
	减轻处罚
	该违法行为性质严重，影响恶劣，不建议适用减轻处罚

	
	从轻处罚
	该违法行为性质严重，影响恶劣，不建议适用从轻处罚

	
	不予处罚
	该违法行为性质严重，影响恶劣，不建议适用不予处罚

	适用建议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说明，裁量幅度档次可分为3档，具体视工作需要情形而定；本裁量权基准清单所称的市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为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市级卫生健康行政处罚类行政裁量权基准清单
 
	权力编码
	11320100012948253M33202NJ37600001

	权力事项
	对急救网络医院拒不承担院前医疗急救任务，或者不服从市急救中心指挥调度的处罚

	法律依据
	【地方性法规】《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条例》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市急救中心、急救网络医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直接造成人身损害严重后果的，处以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一）急救网络医院拒不承担院前医疗急救任务，或者不服从市急救中心指挥调度的。

	处罚种类
	罚款

	非现场执法（试行）
	

	自由裁量基准

	情形描述
	直接造成患者死亡的，由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以四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裁量幅度
	40000-50000

	
	直接造成人身损害严重后果的，由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以二万元以上四万元以下罚款。
	
	20000-40000

	
	未直接造成人身损害严重后果的，由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5000-20000

	
	减轻处罚
	无

	
	从轻处罚
	违法行为第一次发生，未造成危害后果和社会不良影响的

	
	不予处罚
	无

	适用建议
	


 
 
说明，裁量幅度档次可分为3档，具体视工作需要情形而定；本裁量权基准清单所称的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为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市级卫生健康行政处罚类行政裁量权基准清单
	权力编码
	11320100012948253M33202NJ37700001

	权力事项
	对市急救中心、急救网络医院未按照规定实行二十四小时值班制度的处罚

	法律依据
	【地方性法规】《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条例》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市急救中心、急救网络医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直接造成人身损害严重后果的，处以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二）未按照规定实行二十四小时值班制度的。

	处罚种类
	罚款

	非现场执法（试行）
	

	自由裁量基准

	情形描述
	直接造成患者死亡的，由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以四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裁量幅度
	40000-50000

	
	直接造成人身损害严重后果的，由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以二万元以上四万元以下罚款
	
	20000-40000

	
	未直接造成人身损害严重后果的，由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5000-20000

	
	减轻处罚
	无

	
	从轻处罚
	无

	
	不予处罚
	违法行为第一次发生，未造成危害后果和社会不良影响的

	适用建议
	


 
 
说明，裁量幅度档次可分为3档，具体视工作需要情形而定；本裁量权基准清单所称的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为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市级卫生健康行政处罚类行政裁量权基准清单
	权力编码
	11320100012948253M33202NJ37800001

	权力事项
	对市急救中心、急救网络医院未在规定时间内派出救护车的处罚

	法律依据
	【地方性法规】《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条例》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市急救中心、急救网络医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直接造成人身损害严重后果的，处以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三）未在规定时间内派出救护车的。

	处罚种类
	罚款

	非现场执法（试行）
	

	自由裁量基准

	情形描述
	直接造成患者死亡的，由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以四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裁量幅度
	40000-50000

	
	直接造成人身损害严重后果的，由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以二万元以上四万元以下罚款。
	
	20000-40000

	
	未直接造成人身损害严重后果的，由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5000-20000

	
	减轻处罚
	无

	
	从轻处罚
	无

	
	不予处罚
	无

	适用建议
	


 
 
说明，裁量幅度档次可分为3档，具体视工作需要情形而定；本裁量权基准清单所称的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为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市级卫生健康行政处罚类行政裁量权基准清单
	权力编码
	11320100012948253M33202NJ37900001

	权力事项
	对市急救中心、急救网络医院违反院前医疗急救转运原则转运患者的处罚

	法律依据
	【地方性法规】《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条例》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市急救中心、急救网络医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直接造成人身损害严重后果的，处以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四）违反院前医疗急救转运原则转运患者的。

	处罚种类
	罚款

	非现场执法（试行）
	

	自由裁量基准

	情形描述
	直接造成患者死亡的，由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以四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裁量幅度
	40000-50000

	
	直接造成人身损害严重后果的，由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以二万元以上四万元以下罚款。
	
	20000-40000

	
	未直接造成人身损害严重后果的，由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5000-20000

	
	减轻处罚
	无

	
	从轻处罚
	违法行为第一次发生，造成的危害后果和社会影响轻微的

	
	不予处罚
	违法行为第一次发生，未造成危害后果和社会不良影响的

	适用建议
	


 
 
说明，裁量幅度档次可分为3档，具体视工作需要情形而定；本裁量权基准清单所称的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为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市级卫生健康行政处罚类行政裁量权基准清单
	权力编码
	11320100012948253M33202NJ38000001

	权力事项
	对市急救中心、急救网络医院未按照规定登记、保管或者上报院前医疗急救资料的处罚

	法律依据
	【地方性法规】《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条例》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市急救中心、急救网络医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直接造成人身损害严重后果的，处以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五）未按照规定登记、保管或者上报院前医疗急救资料的。

	处罚种类
	罚款

	非现场执法（试行）
	

	自由裁量基准

	情形描述
	直接造成患者死亡的，由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以四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裁量幅度
	40000-50000

	
	直接造成人身损害严重后果的，由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以二万元以上四万元以下罚款。
	
	20000-40000

	
	未直接造成人身损害严重后果的，由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以五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5000-20000

	
	减轻处罚
	无

	
	从轻处罚
	违法行为第一次发生，造成的危害后果和社会影响轻微的

	
	不予处罚
	违法行为第一次发生，未造成危害后果和社会不良影响的

	适用建议
	


 
 
说明，裁量幅度档次可分为3档，具体视工作需要情形而定；本裁量权基准清单所称的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为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市级卫生健康行政处罚类行政裁量权基准清单
	权力编码
	11320100012948253M33202NJ38100001

	权力事项
	对冒用市急救中心、急救网络医院、急救站（点）名义开展院前医疗急救活动的处罚

	法律依据
	【地方性法规】《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条例》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四款规定，冒用市急救中心、急救网络医院、急救站（点）名义开展院前医疗急救活动的，由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三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处罚种类
	罚款

	非现场执法（试行）
	

	自由裁量基准

	情形描述
	造成患者死亡的，由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七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裁量幅度
	70000-100000

	
	造成人身损害严重后果的，由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三万元以上七万元以下罚款。
	
	30000-70000

	
	未造成人身损害严重后果的，由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10000-30000

	
	减轻处罚
	无

	
	从轻处罚
	违法行为第一次发生，造成的危害后果和社会影响轻微的

	
	不予处罚
	无

	适用建议
	


 
 
说明，裁量幅度档次可分为3档，具体视工作需要情形而定；本裁量权基准清单所称的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为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市级卫生健康行政处罚类行政裁量权基准清单
	权力编码
	11320100012948253M33202NJ38200001

	权力事项
	对急救网络医院对急救站（点）采取个人承包或者变相承包方式运营的处罚

	法律依据
	【地方性法规】《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条例》
    第四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急救网络医院对急救站（点）采取个人承包或者变相承包方式运营的，由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对院前医疗急救业务停业整顿，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处罚种类
	罚款

	非现场执法（试行）
	

	自由裁量基准

	情形描述
	承包时间半年以上的，由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对院前医疗急救业务停业整顿，并处四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裁量幅度
	40000-50000

	
	承包时间3个月以上半年以下的，由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对院前医疗急救业务停业整顿，并处二万元以上四万元以下罚款。
	
	20000-40000

	
	承包时间3个月以下的，由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对院前医疗急救业务停业整顿，并处一万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10000-20000

	
	减轻处罚
	无

	
	从轻处罚
	违法行为第一次发生，造成的危害后果和社会影响轻微的

	
	不予处罚
	无

	适用建议
	


 
 
说明，裁量幅度档次可分为3档，具体视工作需要情形而定；本裁量权基准清单所称的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为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市级卫生健康行政处罚类行政裁量权基准清单
	权力编码
	11320100012948253M33202NJ38300001

	权力事项
	[bookmark: _GoBack]对擅自设置院前医疗急救电话的处罚

	法律依据
	【地方性法规】《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条例》
    第四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二款规定，擅自设置院前医疗急救电话的，由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二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处罚种类
	罚款

	非现场执法（试行）
	

	自由裁量基准

	情形描述
	设置时间半年以上的，由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七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裁量幅度
	70000-100000

	
	设置时间3个月以上半年以下的，由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五万元以上七万元以下罚款。
	
	50000-70000

	
	设置时间3个月以下的，由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二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20000-50000

	
	减轻处罚
	无

	
	从轻处罚
	违法行为第一次发生，造成的危害后果和社会影响轻微的

	
	不予处罚
	违法行为第一次发生，未造成危害后果和社会不良影响的

	适用建议
	


 
 
说明，裁量幅度档次可分为3档，具体视工作需要情形而定；本裁量权基准清单所称的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为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市级卫生健康行政处罚类行政裁量权基准清单
	权力编码
	11320100012948253M33202NJ38400001

	权力事项
	对市急救中心无正当理由拒绝或者拖延受理呼救的处罚

	法律依据
	【地方性法规】《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条例》
    第四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市急救中心无正当理由拒绝或者拖延受理呼救的，由市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处罚种类
	罚款

	非现场执法（试行）
	

	自由裁量基准

	情形描述
	造成患者死亡的，由市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三万元罚款。
	裁量幅度
	30000

	
	造成人身损害严重后果的，由市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二万元罚款。
	
	20000

	
	未造成人身损害严重后果的，由市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一万元罚款。
	
	10000

	
	减轻处罚
	无

	
	从轻处罚
	违法行为第一次发生，未造成危害后果和社会不良影响的

	
	不予处罚
	无

	适用建议
	


 
 
说明，裁量幅度档次可分为3档，具体视工作需要情形而定；本裁量权基准清单所称的市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为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市级卫生健康行政处罚类行政裁量权基准清单
	权力编码
	11320100012948253M33202NJ38500001

	权力事项
	对动用救护车开展非院前医疗急救活动的处罚

	法律依据
	【地方性法规】《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条例》
    第四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第四款规定，动用救护车开展非院前医疗急救活动的，由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处以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动用救护车开展非院前医疗急救活动所产生的费用，由相关责任人承担。

	处罚种类
	罚款

	非现场执法（试行）
	

	自由裁量基准

	情形描述
	耽误患者救治任务且造成人身损害后果的，由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处以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动用救护车开展非院前医疗急救活动所产生的费用，由相关责任人承担。
	裁量幅度
	10000-50000

	
	耽误患者救治任务但未造成人身损害后果的，由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处以五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动用救护车开展非院前医疗急救活动所产生的费用，由相关责任人承担。
	
	5000-10000

	
	未耽误救治患者任务的，由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责令改正，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动用救护车开展非院前医疗急救活动所产生的费用，由相关责任人承担。
	
	1000-5000

	
	减轻处罚
	无

	
	从轻处罚
	违法行为第一次发生，造成的危害后果和社会影响轻微的

	
	不予处罚
	违法行为第一次发生，未造成危害后果和社会不良影响的

	适用建议
	


 
 
说明，裁量幅度档次可分为3档，具体视工作需要情形而定；本裁量权基准清单所称的市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为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市级卫生健康行政处罚类行政裁量权基准清单
	权力编码
	11320100012948253M33202NJ38600001

	权力事项
	对市急救中心、急救网络医院未按照规定配备急救人员的处罚

	法律依据
	【地方性法规】《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条例》
    第四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市急救中心、急救网络医院未按照规定配备急救人员的，由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处罚种类
	罚款

	非现场执法（试行）
	

	自由裁量基准

	情形描述
	造成患者死亡的，由市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七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
	裁量幅度
	7000-10000

	
	造成人身损害严重后果的，由市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五千元以上七千元以下罚款。
	
	5000-7000

	
	未造成人身损害严重后果的，由市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以二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2000-5000

	
	减轻处罚
	无

	
	从轻处罚
	违法行为第一次发生，造成轻微人身损害后果的

	
	不予处罚
	违法行为第一次发生，未影响院前急救工作开展和造成人身损害后果的

	适用建议
	


 
 
说明，裁量幅度档次可分为3档，具体视工作需要情形而定；本裁量权基准清单所称的市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为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市级卫生健康行政处罚类行政裁量权基准清单
	权力编码
	11320100012948253M33202NJ38700001

	权力事项
	对医疗机构拒绝、拖延、推诿患者交接，或者无故占用救护车的设施、设备的处罚

	法律依据
	【地方性法规】《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条例》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规定，医疗机构拒绝、拖延、推诿患者交接，或者无故占用救护车的设施、设备的，由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告，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以五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处罚种类
	警告、罚款等

	非现场执法（试行）
	

	自由裁量基准

	情形描述
	造成患者死亡的，由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告，处以七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裁量幅度
	70000-100000

	
	造成人身损害严重后果的，由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告，处以五万元以上七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0000-70000

	
	未造成人身损害严重后果的，由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予以警告，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000-50000

	
	减轻处罚
	无

	
	从轻处罚
	违法行为第一次发生，造成的危害后果和社会影响轻微的

	
	不予处罚
	无

	适用建议
	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说明，裁量幅度档次可分为3档，具体视工作需要情形而定；本裁量权基准清单所称的市卫生计生行政主管部门为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市级卫生健康行政处罚类行政裁量权基准清单
 
	权力编码
	11320100012948253M33202NJ37300001

	权力事项
	对血站、医疗机构未履行献血者信息保密义务，造成信息泄露的处罚

	法律依据
	【地方性法规】《南京市献血条例》
    第二十三条  血站、医疗机构应当建立献血者信息保密制度，对献血者个人信息予以保密。
    第三十五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血站、医疗机构未履行献血者信息保密义务，造成信息泄露的，由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停止相应执业活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处罚种类
	警告，罚款，责令停产停业

	非现场执法（试行）
	

	自由裁量基准

	情形描述
	数量超过20人的，由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四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可以责令停止相应执业活动，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裁量幅度
	40000-50000

	
	数量10人至20人的，由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三万元以上四万元以下罚款。
	
	30000-40000

	
	数量不超过10人的，由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一万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
	
	10000-30000

	
	减轻处罚
	该违法行为侵害献血者个人隐私，不建议适用减轻处罚

	
	从轻处罚
	该违法行为侵害献血者个人隐私，不建议适用从轻处罚

	
	不予处罚
	该违法行为侵害献血者个人隐私，不建议适用不予处罚

	适用建议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说明，裁量幅度档次可分为3档，具体视工作需要情形而定；本裁量权基准清单所称的卫生健康行政主管部门为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